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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05年常態性應變管理資訊系統(EMIC) 

演練說明會」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5 年 4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14 時 

二、 地點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 樓首長決策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本部消防署冷組長家宇         記錄：林科員晃任 

四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、 業務單位報告事項：（略） 

六、 演練說明簡報：（略） 

七、 綜合討論：（略） 

八、 會議結論： 

(一) 災情欄位選擇務必與災情描述之內容符合，另有關災情欄

位無法清楚表達災情狀況，如大型帆布、看板掉落，是否

歸類於既有之災情類別「廣告招牌掉落」，相關災情定義部

分，請業務單位協助釐清。 

(二) 有關 EMIC增加前進協調所相關功能，本部消防署已納入系

統建置考量，未來將會持續強化相關功能。 

(三) 第 3種型態演練議題請於產出後儘早函發各參演部會及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並於各單位評分項目檢視表內針對

評分項目註記權責部會、單位，協助評分委員釐清各部會

業務職掌。 

(四) 第 3種型態演練原則訂於 5月及 8月各擇 1日下午至中央

災害應變中心辦理，其中 8月份與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

業務訪評日程相近，請業務單位妥善安排演練日期。 

(五) 第 3種型態演練同日上午辦理 EMIC操作教育訓練，請各部

會派遣適當人選參與，另因場地限制，目前暫定各部會參

加人數以 2人為限，惟仍可視需要增加名額，若各部會無

受訓需求，亦請事先告知，以利業務單位掌控受訓人數。 

九、 散會（15時）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